消防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技术规格书

1  概述
1.1 用途

　
1.2 范围

1.2.1本技术规格书包括该系统的功能设计、制造、性能、试验和调试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2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
1.2.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除执行本协议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
1.3供货方所提供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持有公安部消防主管部门检验合格证书与ISO9001质量认证证书。
1.4 供货方至少按照下列各项要求供货，并承诺系统设计、所供整套设备及安装材料等的数量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等国家有关消防规范。

1.5 供货方应负责全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配合设计、制造、试验、供货、运输、指导安装和调试工作。
1.6 标准和规范
本规范书中涉及的所有规范、标准（包括一切有效的补充或附录）均应为最新版本，若发现本规范书与参照的文献之间有不一致之处，供货方应向买方书面指明，并由买方最后决定。如供货方使用本规范以外的规范和标准，应征得买方的同意。

1.7.1 引用的规范和标准如下：
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16-9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4716-2005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GB19880-2005《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GB16806-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GB50166-2007《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若供货方保证所供产品依据的标准，至少能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在经过买方认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所供产品生产国的标准。

1.7.2 供货方应向招标方提供一套完整的功能齐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包括对防护区域内火灾的自动检测报警的消防联动等。

1.8供货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完整齐全的，应包含火灾报警系统所有的控制、报警、联动、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所需的所有的设备和附件等，确保设备安装后能安全可靠运行，。
1.9投标方投标的产品必须为最先进的最新型产品，严禁采用早期淘汰型号、废旧和返修产品。
2．环境条件

除在数据表中另有说明外，XX项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适用于下述条件：

2.1 安装地点： 
2.2 气象及地址资料：
2.2.1 地理位置：

XX建设大型工业装置的理想场所。

2.2.2当地气象条件：

地震烈度： 6度
工程地质、地震烈度
执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域图》GB18306-2001。场区地震基本烈度为6度，地震加速度为0.05g，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莱阳市气候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全年主导风向为SSE。

年平均气温11.2℃

极端最高/最低气温38.3℃-- -20.5℃

历年最热/最冷月份平均气温25.0℃-- -4.1℃

年平均相对湿度73%

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平均相对湿度82%/64%/76%/67%

年平均降雨量736mm

最大冻土深度600mm

风压0.4KN/m2

雪压0.45KN/m2
3．消防联动、灭火型式技术要求

表1       主要设备材料表
	序号
	品名
	型号
	单位
	数量

	1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LD3000EN/A
	只
	164

	2
	点型感温探测器
	LD3300EN
	只
	14

	3
	编码通用底座
	LD10EN
	只
	178

	4
	红外光束探测器
	HF-C33
	套
	2

	5
	编码型红外光束探测器接口
	LD4401E
	套
	2

	6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带插孔）
	LD2000EN
	套
	22

	7
	编码型消火栓报警按钮
	LD2002EN
	套
	25

	8
	编码型声光报警器
	YJ8402
	只
	22

	9
	总线消防广播模块
	LD6804EN
	套
	1

	10
	单输入单输出控制模块
	LD6800EC-1
	套
	68

	11
	双输入双输出控制模块
	LD6800EC-2
	套
	5

	12
	信号输入接口
	LD4400E-1
	套
	28

	13
	总线短路保护器
	LD3600EN
	套
	5

	14
	非编码型声光报警器
	BJ2007
	只
	4

	15
	放气指示灯
	CQ2003A
	只
	4

	16
	现场紧急启停按钮
	LD1200A
	只
	4

	17
	气体灭火控制盘
	LD5501EN-2
	台
	2

	18
	接线端子箱
	DZX-15A
	台
	5

	19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LD128E(Q)II-512C
	台
	1

	20
	联动控制盘
	LD9201EN-8C
	台
	1

	21
	多线电话分机
	YJGF3040A
	只
	4

	22
	消防电话手柄
	YJGF3040B
	只
	2

	23
	多线消防电话主机
	YJGF3040（8 路）
	台
	1

	24
	消防广播录放盘
	CD录放
	台
	1

	25
	消防广播功放盘
	功放 (150W)
	台
	1

	26
	主机电源（报警、联动）
	LD5802E
	台
	1

	27
	联动备用电源
	LD5400C
	台
	1

	28
	标准立柜
	LD5900EB
	台
	1

	29
	计算机彩色显示系统
	CRT
	套
	1


（根据本工程具体情况可酌情增减本表内容）
4.  报警设备系统性能要求

4.1智能型编码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4.1.1工作电压：DC14V—24V。

4.1.2工作环境温度：-10℃—55℃。

4.1.3工作环境相对湿度：≤95%RH。

4.1.4采用无极性二总线技术，探测器占用一个地址点，采用电子编码方式进行编址，现场编码简单、方便。

4.1.5探测器内置微处理器和存储器，并应内置诊断式运算及全自动自测试功能，带有环境自适应程序，能够自动补偿因污染而造成的测量值误差。

4.1.6探测器应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检，提供重要的维护保养数据，自诊断的结果应能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查询。

4.1.7探测器具有现场参数采集能力，能准确分析火情，辨别真伪，降低误报率。
4.1.8采用特殊防潮技术和迷宫式结构。表面贴装（SMT）生产工艺及超薄式结构设计，具有抗灰尘污染、抗潮湿、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4.1.9超大指示灯指示，360度范围可见，巡检时红色指示灯闪亮，报警时指示灯常亮。
4.1.10供应商所提供的探测器应根据化工特点（如防腐、粉尘积聚、潮湿等）进行选择。

4.2智能型编码式感温火灾探测器

4.2.1工作电压：DC14V—24V。

4.2.2工作环境温度：-10℃—50℃。

4.2.3工作环境相对湿度：≤95%RH。

4.2.4采用无极性二总线技术，探测器占用一个地址点，采用电子编码方式进行编址，现场编码简单、方便。

4.2.5探测器内置微处理器和存储器，并应内置诊断式运算及全自动自测试功能，带有环境自适应程序，能够自动补偿因污染而造成的测量值误差。

4.2.6探测器应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检，提供重要的维护保养数据，自诊断的结果应能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查询。

4.2.7探测器具有现场参数采集能力，能准确分析火情，辨别真伪，降低误报率。
4.2.8采用特殊防潮技术和迷宫式结构。表面贴装（SMT）生产工艺及超薄式结构设计，具有抗灰尘污染、抗潮湿、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4.2.9超大指示灯指示，360度范围可见，巡检时红色指示灯闪亮，报警时指示灯常亮。
4.2.10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探测器的灵敏度阀值，具有定温特性和差温特性。

4.2.11供应商所提供的探测器应根据化工特点（如防腐、粉尘积聚、潮湿等）进行选择。

4.3编码式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4.3.1工作电压：DC14V—24V。
4.3.2工作环境温度：-10℃—55℃。

4.3.3工作环境相对湿度：≤95%RH。

4.3.4静态电流＜0.5mA，报警电流＜1.5mA。

4.3.5采用无极性二总线技术，占用一个地址点，采用电子编码方式进行编址，现场编码简单、方便。

4.3.6采用专用嵌入式MCU技术，采用插拔式结构，安装方便。

4.3.7备有一组无源常开接点输出DC30V/0.1A。

4.3.8根据需要配备有消防电话接口，配合电话手柄使用。

4. 4总线隔离器

4. 4.1总线隔离器用于火灾报警控制器的二总线回路中，当回路某处发生短路时，隔离线路上的短路点，保证线路上的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4. 4.2二总线，无极性，不占地址点。

4. 4.3不需外接电源，单向使用，二总线短路时有指示。

4. 4.4安装于接线端子箱内。

4. 5多线消防电话系统

5. 5.1系统由消防电话总机、消防电话分机、带消防电话接口的手动报警按钮、外供的DC24V消防电源及24V备用电源等设备构成。

4. 5.2系统容量需满足本工程消防电话分机要求。实时自动巡检，且巡检速断快，满载时巡检周期只需要1秒。

4. 5.3总机可以同时与多部分机进行通话，通话/呼叫的分机数量可达4部。

4. 5.4具有液晶汉字图形显示功能，可以直观地了解各种功能操作及工作状态。、

4.15.5可储存通话录音及呼叫通话记录，能准确记录每部分机呼叫、通话发生时间、类型及通话内容。

4.15.6总机可即时进行短路、断路的故障报警。

4.15.7消防电话分机采用多线形式，同消防电话总机配合使用，分机可与总机进行双全工通话，分机在正常监视状态下有光显示。

4.15.8总机呼叫分机，分机收到总机呼叫时自动振铃。若分机摘机应答，则分机与总机之间可以通话。

4.15.9分机摘机自动呼叫总机，同时将本机的地址编码发送到总机。若总机应答，则分机与总机之间可以通话。

4.15.10巡检人员将随身携带的消防电话，插入到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消防电话插孔内，自动呼叫总机。若总机应答，则分机与总机之间可以通话。

4.15.11分机采用壁挂式安装方式。

4.16总线消防广播系统

4.16.1消防广播系统是当现场出现紧急情况时，可通过中心指挥系统将指挥指令或事先准备播放的内容，及时、可靠、准确的广播出去。

4.16.3设有自动、手动、强制、通播、复位、背景广播级消防广播等功能，可实现控制系统发出火警信号后，消防广播系统自动启动，背景广播自动切断。
4.16.5消防广播系统同扩音对讲系统配合使用，当发生火灾时，消防广播系统发出信号，扩音对讲系统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自动切换为消防广播系统，对有关区域进行广播，消防广播系统具有最高优先权。

4.16.6消防广播系统同扩音对讲系统的配合衔接以及相关设备，需由供应商自行协商解决。

4.17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联动性）
4.17.1显示部分选用全中文240X64液晶屏，可显示平面图和曲线图，触摸屏操作。
4.17.2系统应包括报警触发装置（手动和自动两种），中央监控主盘、电源装置、联动控制盘等。
4.17.3报警触发装置的类型及安装位置应符合被保护区域的使用要求，并由买方确认。
4.17.4系统中每个报警触发装置的信号，在区域报警控制盘和中央监控主盘上应同时有声、光显示，并均能报警到位。
4.17.5具有黑匣子功能，可存储1000条火警记录，1000其他记录。

4.17.6配合总线设备自动编号；报警阀值设定灵活。具有监管报警功能，可监测现场漏电电流的报警信息，并可实现自动控制漏电断电。

4.17.7具有回路短路保护、电源短路保护功能。
4.17.8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具有显示记忆功能，要求中文显示火灾发生的区域及部位，且能自动记忆各报警点及时间。可对整个系统的火灾报警实现集中监控，并能反映系统中各区域报警控制盘及各火灾探测回路的故障，并具有多对联动用输出接点。
4.17.9火灾报警控制器还应具有故障报警、火灾优先、自检、时钟等功能，故障报警与火灾报警音响应有所区别，并能显示故障发生的区域和自动记忆。当火灾报警与故障报警同时发生时，火灾报警优先。自检电路供检查区域报警装置与中央监控主盘之间连线是否正常与可靠。时钟要求显示年、月、日、时、分；火灾发生时间；暂停；火灾首次报警时间；内部自动连续记时，并记忆所有发生的火灾时间。
4.17.10火灾报警控制器电源、控制和监测部分采用主备工作方式，当主用系统发生故障，自动无扰切换至备用系统，确保火灾报警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火灾报警控制器主要技术指标
	内容
	技术参数

	主电源电压
	AC220V（187V—242V），50HZ

	回路输出电压
	DC15V—24V

	回路数量
	探测回路为4路

	联动输出参数
	DC24V/10A—30A

	总线设备地址数
	最大地址255

	工作环境温度
	0℃—45℃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
	≤95%RH


4.18联动控制盘

联动控制盘对水泵实现远操控制，并监视控制模块的状态。每台可控制32路总线或多线输出设备，具有键盘锁定功能，可以防止误操作，每路均具有启动和现场反馈指示功能，每路均具有线路故障检测功能。
5  技术规范

5.1 总的要求
5.1.1 火灾报警系统应采用国内知名产品。
5.1.2 探测和控制设备的配置应根据实际对象要求确定并经买方审查。
5.1.3 在选择火灾探测器时，应根据火灾的特点及探测和控制点的空间环境来选择。
5.1.4火灾报警控制器（包括中央监控盘和区域报警控制盘）的容量和每一条总线回路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及控制模块（或信号模块）的地址编码总数均应留有30%的余量。
5.1.5灯光警报装置和音响警报装置中一种发生任何故障并不应影响另一种装置正常工作。5.1.6投标方提供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执行我国有关的防火规范及国家标准。如使用其它规范及标准时，报价时应予以说明。
5.2 控制盘（箱、柜）及操作站
5.2.1投标方提供的控制盘（箱、柜）及操作站，应为安装在它们内部或上面的设备提供环境保护。即能防尘、防滴水、防腐、防潮、防结露、防昆虫及啮齿动物，能耐指定的高、低温度以及支承结构的振动。

 5.2.2控制盘（箱、柜）的设计，材料选择和工艺应使其内、外表面光滑整洁，没有焊接、铆钉或外侧出现的螺栓头，整个外表面端正光滑。
5.2.3控制盘（箱、柜）应有足够的强度能经受住搬运、安装和运行期间短路产生的所有偶然应力。
5.2.4所有金属结构件应牢固地接到结构内指定的接地母线上。
5.2.5控制盘（箱、柜）应有通风装置，以保证运行时内部温度不超过设备允许温度的极限值。如控制盘（箱、柜）内仅靠自然通风而引起封闭件超温或误动作则应提供强迫通风或冷却装置。
5.2.6墙挂式控制箱高度不应超过1200mm。
5.2.7控制盘（箱、柜）内应设有独立的直流地、机壳安全地、电缆屏蔽地接点端子，与结构内部未接地电路板在电气上隔离。
6 供货范围

6.1供货方负责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制造、工厂试验、包装、发运和交货、说明书和其它资料；提供现场调试的指导；提供对运行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培训。
6.2供货方应提供一套满足本规范书技术规格书的完整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区域报警控制盘、各型手自动报警器/智能探测器（带地址）/信号模块/控制模块/探测模块（含线型探测器）/声光报警器/消防电话等，详见主要设备数量表（包括但不限于表中内容，供货方应根据现场实际需求如实填写，供货方应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负全责）。
6.3 供货方应提供整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所需的所有安装附件和材料等。
6.4本系统中所有单项设备均应报出价格。因本系统的施工图设计尚未进行，施工图还须由消防部门审查确定，故本系统的最终配置方案会与技术规格书有变化。
7 技术文件和资料

8.1 一般要求

8.1.1 供货方提供的资料应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语言为中文），外文图纸及文件应由投标方及时、免费翻译成中文。

8.1.2 供货方资料的提交应及时、充分，满足工程进度要求。

8.1.3 对于其它没有列入合同技术资料清单，却是工程所必需文件和资料，一经发现，供货方应及时免费提供。如本期工程为多台设备构成，后续设备有改进时，供货方也应及时免费提供新的技术资料。

9 质量保证和试验

9.1 检查与试验

9.1.1 供货方应对全部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与试验。

9.1.2 对设备的工厂试验，买方有权派代表参加，供货方应在进行试验前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买方。

9.1.3 由供货方配合安装方进行设备的起动调试工作。
10 售后服务

10.1 供货方现场技术服务

10.1.1 供货方应提供关于性能方面完整的测试，并应保证按规范要求通过由买方组织的验收。

10.1.2 供货方提供的系统应有至少一年的保修期。买方有权与供货方签定一个保修期后可选择的维修合同。在保修期内，供货方应负责硬件设备的免费维修（包括配件、材料等，但不包括因人为操作失误损坏和不可抗拒因素的损坏，以及消耗品的正常使用）。

11 包装运输及贮存

11.1 包装运输

11.2 贮存

11.2.1 设备贮存的位置要同安装位置的环境相类似，即室内安装的设备贮存于室内（勿需加热及通风）；室外安装的设备应放在露天。

11.2.2 当设备需要防止结霜或需要防潮时，供货方应提供干燥手段（干燥器或干燥剂），并指明周期性更换或干燥的要求。

11.2.4 供货方应根据买方的要求提供设备长期贮存的推荐说明书。

12、其他

12.1卖方必须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2.2卖方应有多年的生产经验，并提供与此相同项目的业绩。                                                                                                                                                                                                                                                                                
12.3供货方可对系统进行优化，将优化方案以书面文字形式报需方，如有不能满足要求的条款应在偏差表中列出。

13. 技术偏差表
	序号
	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
	技术偏差

	
	条目
	简要内容
	条目
	简要内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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